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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句句话话读读懂懂
《《山山东东省省老老年年人人保保障障条条例例》》

咱社区8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有高龄补贴啦

为了帮助社区老年人详细了解国家养老政策，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10月
23日十亩园社区邀请了山东省老龄办老年事业处工作人员对新出台《山东省老
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进行了解读。老龄办工作人员从老年人乘车、入园优惠，对
个人及赠予财产的处置，政府对困难老人的养老补贴，社区养老服，邻里互助网
络的建立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讲解，老年朋友们听得很认真，并结合自身
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反馈。

本报记者 许建立

《条例》第十四条规定，
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
赡养人以及其他家庭成员
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

人。明确了赡养人义务。赡
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
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
藉的义务，保障老年人的生
活水平不低于赡养人的生
活水平；赡养人的配偶以及
其他家庭成员应当支持、协
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赡
养人不得违背老年人意愿
将老年人与其配偶分开赡
养。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
人，由赡养人承担照料护理
责任；不能亲自照料护理
的，可以按照老年人的意愿
委托他人或者养老机构等
照料护理。

第 句：65周岁以上免费乘坐公交车

点评：老年证用处多，就医、逛公园可优先

《条例》第四十六条规
定：老年人持身份证、老年
人优待证或者其他有效证
件，享受下列优待：就诊、化
验、检查、交费、取药优先，
需要住院治疗的，优先入
住；政府兴办或者支持的公
园、景点免购门票，社会力
量兴办的公园、景点，七十
周岁以上免购门票，不满七
十周岁半价购买门票；免费
进入公共文化馆、图书馆、
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展
览馆、纪念馆等场所；六十
五周岁以上免费乘坐市内
公共交通工具，不满六十五

周岁按照当地有关规定免
费或者半价乘坐市内公共
交通工具；

第 句：开展有益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

点评：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条例》第八条规定，街
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
应当确定人员负责老年人
权益保障工作。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老龄工作机构负责
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

部门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
工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和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
应当反映老年人的要求，组
织开展有益于老年人身心
健康的活动，调解老年人权
益纠纷，维护老年人合法权
益，为老年人服务。

《条例》第九条规定，保
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是全
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
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按照各
自职责，做好老年人权益保
障工作，同时鼓励组织和个
人捐赠、资助、兴办老龄事
业；鼓励义务为老年人提供
服务。

第 句：老人可以拒绝子女的经济要求

点评：面对子女“啃老”，老人可以说“不”

《条例》对老年人易受
侵害的住房及其他财产作
了较具体的规定，老年人有
依法继承和接受赠予的权
利，对个人的财产依法享有
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
权利。并且明确提出，有独
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
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
人可以拒绝。三是突出了对
老年人的精神关爱。《条例》
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成员应
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
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
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采取
电话、网络、书信等方式问

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
照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
亲休假的权利。四是强化了
对家庭赡养的社会监督。

《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医疗、急救机构应当及时接
收、救治老年病人，不得拒绝诊治；急救机构配备的医疗救
护员，应当适应老年病人搬运、护送的需要。建立和完善老
年人居家医疗机制。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以开展巡回医疗、
保健、护理、康复、临终关怀等服务，为老年人设立家庭病
床。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医疗机构免费对辖区内六十五周岁
以上常住居民，每年进行一次免费体格检查和健康指导，建
立健康档案，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逐步覆盖全体老年人。

第 句：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

点评：还是居家养老最靠谱

第 句：8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

点评：咱社区已经实现啦

建立“一津贴、两补贴”制度。一是建立普惠制的高龄津
贴制度。《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逐步建立和完善具有本省
户籍的八十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具体办法由省
人民政府制定。二是建立养老补贴、护理补贴制度。《条例》
第三十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逐步
给予养老服务补贴；对生活长期不能自理、经济困难的老年
人，根据其失能程度等情况给予护理补贴。有条件的地方应
当逐步建立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鼓励组织和个人为老
年人购买老年人商业护理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第 句：65周岁以上居民每年免费体检
点评：为老服务，越贴心，越贴近

第 句：支持组织和个人兴办、运营养老服务设施
点评：对公共养老服务业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

《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奖
励、扶持政策，采取购买服务、公建民营、民建公助、委托
管理等多种方式，引导和支持组织和个人兴办、运营养老
服务设施。同时，还特别强调，民办养老机构与公办养老
机构享受同等优惠；营利性养老机构与非营利性养老机
构建设、运营，享受同等的财政补助。

《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经有关
部门认定同意变更为营利性养老机构的，其养老服务设
施用地经有关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办理协议出让、租赁
土地手续，补缴土地出让金、租金，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

第 句：法律援助方面对老年人给予照顾
点评：对涉老事宜提供诸多便利

《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四十条对山东省现行的优待老年
人政策和各地优待老年人的成熟做法进行了肯定规范，增加
了优待内容，涉及为老年人提供办事便利、法律援助、交通优
待、参观游览优待等方面。同时，扩大了优待老年人的范围。
比如，将老年人免费乘坐市内公交车的范围，由70周岁以上
老年人扩大到65周岁以上老年人。另外，依据有关法律在司
法救助、法律援助方面对老年人给予照顾，老年人因其合法
权益受侵害提起诉讼交纳诉讼费确有困难的，可以缓交、减
交或者免交；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
可以获得法律援助。鼓励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
所和司法鉴定机构等法律服务机构为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提
供免费或者优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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